
 

 

CB(1)444/15-16(01)  

資 料 文 件 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更 新 《 關 於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 

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 

引言  

 本 文 件 告 知 委 員 《 關 於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

(《公約》 )「香港實施計劃」的更新工作。  

背景  

2 .  《 公 約 》 屬 於 國 際 環 境 公 約 ， 旨 在 保 護 人 類 健 康 和 環 境 ， 免 受 持

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危 害 。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對 人 體 和 野 生 生 物 均 有 毒 ，

可 長 期 留 存 在 環 境 中 難 以 降 解 ， 並 能 在 全 球 環 境 中 遷 移 及 累 積 在 生 物

體 內 。 《 公 約 》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生 效 時 ， 定 出 首 批 12 種 持 久 性 有 機 污

染 物 1。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起 ， 《 公 約 》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

(中國 )實施，涵蓋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。  

3 .  《 公 約 》 規 定 ， 各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方 須 制 定 和 實 施 「 國 家 實 施 計

劃 」 ， 以 履 行 在 《 公 約 》 下 的 責 任 。 締 約 方 須 在 《 公 約 》 生 效 後 ， 向

締 約 方 會 議 提 交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並 須 視 乎 情 況 定 期 檢 討 和 更 新

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。 公 約 秘 書 處 已 提 供 制 定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的 指

引 ， 當 中 包 括 大 綱 格 式 及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應 具 備 的 成 分 。 中 國 在 二

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向 締 約 方 會 議 提 交 首 份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當 中 已 包 括

由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擬 備 的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。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向

委 員 會 闡 述 首 份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後 ， 把 計 劃 提 交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(中
央政府 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首 批 1 2 種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包 括 除 害 劑 (艾 氏 劑 、 氯 丹 、 滴 滴 涕 、 狄 氏 劑 、

異 狄 氏 劑 、 七 氯 、 六 氯 代 苯 、 滅 蟻 靈 和 毒 殺 芬 )、 工 業 用 化 學 品 (六 氯 代 苯 和

多 氯 聯 苯 )及 無 意 產 生 的 副 產 物 (多 氯 二 苯 並 對 二 噁 英 ／ 多 氯 二 苯 並 呋 喃 (二 噁

英 ／ 呋 喃 )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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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份「香港實施計劃」  

4 .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擬 備 首 份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時 ， 香 港 並 無 法 例 規 管

非 除 害 劑 類 有 毒 化 學 品 (包 括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)的 進 出 口 、 製 造 和 使

用 。 我 們 亦 在 同 年 編 訂 有 關 本 港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現 況 的 清 單 。 該 清

單 提 供 科 學 依 據 ， 以 評 估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對 環 境 和 人 類 的 影 響 ， 以

便 我 們 就 首 份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擬 定 各 項 行 動 計 劃 時 ， 制 訂 優 先 次

序 ， 以 減 少 或 清 除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。 我 們 從 當 時 的 資 料 來 源 ， 蒐 集

和 核 對 了 相 關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在 排 放 源 、 環 境 污 染 水 平 、 通 過 飲 食

攝入量和人體載荷方面的數據。  

5 .  首 份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認 定 我 們 須 強 化 的 工 作 範 疇 ， 以 確 保 符 合

《 公 約 》 的 要 求 ， 並 按 照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， 制 訂 策 略 和 行 動 計 劃 。 首

份「香港實施計劃」確定推展的主要項目包括：  

( a )  制 定 完 善 和 具 透 明 度 的 法 律 框 架 及 體 制 ， 以 有 效 管 制 、 盡 量 減 少

和 防 止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對 人 類 健 康 及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不 良 影

響；  

( b )  編 製 詳 盡 而 可 靠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清 單 ， 以 便 策 劃 和 制 訂 切 實

的 行 動 計 劃 ， 從 而 有 效 減 少 本 港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。 清 單 須 不

時按相關發展予以核實和修訂；  

( c )  對 環 境 、 本 地 所 消 耗 食 物 和 母 乳 中 所 含 的 首 批 12 種 持 久 性 有 機

污染物實施有系統的監測；  

( d )  引 入 措 施 ， 以 減 少 在 本 港 環 境 內 排 放 無 意 產 生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

物 2；  

( e )  提 高 公 眾 對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相 關 課 題 的 認 知 ， 以 期 加 強 本 港 市

民 參 與 全 球 行 動 ， 協 力 減 少 和 清 除 環 境 中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；

以及  

( f )  加 強 與 內 地 的 區 域 協 作 ， 促 進 資 訊 交 流 和 知 識 互 享 ， 並 協 調 對 持

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監測方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無 意 產 生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包 括 性 質 劇 毒 的 二 噁 英 和 呋 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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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「香港實施計劃」 

6 .  締 約 方 先 後 在 二 零 零 九 和 二 零 一 一 年 舉 行 的 第 四 和 第 五 次 締 約 方

會 議 上 ， 同 意 在 《 公 約 》 的 《 附 件 》 增 加 10 種 新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

物 3。中國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納增列該 10 種新持久性有

機 污 染 物 的 修 訂 案 。 《 公 約 》 規 定 ， 中 國 須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六

日 或 之 前 ， 提 交 經 更 新 的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當 中 須 包 括 經 更 新 的

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已 更 新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並 希 望 在

二零一六年一月提交中央政府。  

7 .  在 更 新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時 ， 我 們 已 諮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並 向 相

關 廠 戶 、 商 戶 、 商 會 及 學 術 界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。 我 們 亦 有 與 他 們 會 面 ，

以 了 解 《 公 約 》 所 列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在 香 港 的 使 用 、 貿 易 和 製 造

情 況 。 我 們 亦 檢 視 從 政 府 部 門 和 學 術 界 取 得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最 新

數 據 ， 以 估 算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在 本 港 環 境 中 的 現 有 水 平 。 我 們 隨 後

進 一 步 評 估 由 現 水 平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所 帶 來 的 風 險 ， 並 檢 討 「 香

港 實 施 計 劃 」 內 為 實 施 《 公 約 》 而 制 訂 的 策 略 和 行 動 計 劃 。 結 果 顯

示 ， 由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所 引 致 的 相 關 影 響 和 風 險 ， 均 處 於 可 接 受 的

水 平 ， 與 其 他 已 發 展 國 家 及 地 區 的 水 平 大 致 相 若 。 本 港 實 施 《 公 約 》

的最新情況如下：  

( a )  過 去 數 年 ， 香 港 並 無 進 出 口 、 製 造 、 使 用 、 庫 存 或 轉 運 除 害 劑 類

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， 亦 無 生 產 工 業 用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。 目 前 ，

本 港 有 兩 家 公 司 每 年 進 口 合 共 300 克 的 工 業 用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

物 ， 供 實 驗 所 測 試 服 務 之 用 ， 或 售 予 本 地 和 海 外 的 其 他 實 驗 所 。

此外，約有 30 家 公 司 每 年 各 自 進 口 不 足 10 克的工業用持久性有

機污染物，供實驗所用作測試參考標準；  

( b )  本地環境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水平 4 與亞洲和歐洲大部分國

家 和 地 區 所 申 報 的 水 平 大 致 相 若 5。 亞 洲 國 家 和 地 區 包 括 南 韓 和

台灣，歐洲國家則有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新 增 的 1 0 種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包 括 除 害 劑 (α -六 氯 環 己 烷 、 β -六 氯 環 己 烷 、

十 氯 酮 、 林 丹 、 硫 丹 及 其 相 關 異 構 體 )和 工 業 化 學 品 (六 溴 聯 苯 、 六 溴 二 苯 醚

和 七 溴 二 苯 醚 、 五 氯 苯 、 四 溴 二 苯 醚 和 五 溴 二 苯 醚 、 全 氟 辛 烷 磺 酸 及 其 鹽 類

和 全 氟 辛 基 磺 酰 氟 )。  
4  人類活動 (例如焚化過程 )無意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(例如二噁英／呋喃 )，排放

至環境中積聚而成污染。由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能在環境中遷移，並可長期留存環

境中難以降解，所以這類「背景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未必是在香港產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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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目 前 本 港 海 洋 環 境 中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污 染 水 平 ， 不 至 於 對 本

地海洋生物構成任何不可接受的生態風險；  

( d )  本 地 海 洋 生 物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水 平 遠 低 於 內 地 的 食 品 安 全 國

家 標 準 ／ 行 動 水 平 ， 亦 遠 低 於 美 國 和 歐 洲 委 員 會 的 同 類 標 準 和 水

平 6；  

( e )  根 據 我 們 所 得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本 港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因 無 意 產 生 的 持 久

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副 產 品 而 釋 出 的 二 噁 英 ／ 呋 喃 的 人 均 數 量 ， 與 澳

洲 、 美 國 和 歐 盟 國 家 的 相 若 。 有 關 數 量 是 按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發

表 的 《 二 噁 英 、 呋 喃 及 其 他 無 意 產 生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排 放 的

識別和量化工具包》估算所得 7；  

( f )  本 港 居 民 每 日 攝 入 的 二 噁 英 ／ 呋 喃 數 量 ， 估 計 遠 低 於 世 界 衞 生 組

織 所 訂 的 每 日 可 容 忍 攝 入 量 8。 飲 食 是 本 港 居 民 攝 入 二 噁 英 ／ 呋

喃的主要途徑，佔總攝入量的 98 .6%；以及  

( g )  就 目 前 本 地 環 境 和 本 地 所 消 耗 食 物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污 染 水 平

而 言 ， 經 由 呼 吸 和 飲 食 的 終 生 攝 入 量 ， 不 會 對 人 體 構 成 不 可 接 受

的慢性毒性或致癌風險。  

8 .  正 如 第 一 份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所 述 ， 我 們 已 制 訂 策 略 和 行 動 計

劃 ， 以 便 在 香 港 有 效 執 行 《 公 約 》 。 我 們 在 更 新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期

間 ， 亦 再 檢 視 和 更 新 本 港 最 近 採 取 的 措 施 ， 以 及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內

所載的各項行動，有關詳情概述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二零一三年的最新數據顯示，本地大氣中的二噁英平均濃度是 0.044 皮克毒性當量／

立方米，與大部分其他國家／地區所申報的水平相若。例如法國的濃度是 0.067-1.7
皮 克 毒 性 當 量 ／ 立 方 米 、 德 國 是 0.017-0.024 皮 克 毒 性 當 量 ／ 立 方 米 、 意 大 利 是

0.061-0.081 皮克毒性當量／立方米、西班牙是 0.018 皮克毒性當量／立方米、南韓

是 0.028 皮克毒性當量／立方米，而台灣則是 0.01-0.065 皮克毒性當量／立方米。

「皮克毒性當量／立方米」是指「每立方米的微微克國際毒性當量」。  
6  香港水域內海魚及海洋貝類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水平，低於美國及歐洲委員會

訂立的食物安全標準／行動水平，相差幅度為一至兩個數量級。  
7  香港在二零一二年的二噁英／呋喃人均年排放總量是 6 498 納克毒性當量／人，與

瑞士、美國、澳洲和歐盟國家的屬同一數量級。瑞士的人均年排放總量是 8 030 納

克毒性當量／人、美國的是 4 403 納克毒性當量／人、澳洲的是 2 686 納克毒性當

量／人，而歐盟國家的則是 3 581 納克毒性當量／人。「納克毒性當量／人」是指

「每人的毫微克國際毒性當量」。  
8  本港居民每月攝入 21.9 皮克毒性當量／公斤體重，而世界衛生組織的每月可容忍攝

入量為每月 70 皮克毒性當量／公斤體重。「每月皮克毒性當量／公斤體重」是指

「每月每公斤體重的微微克國際毒性當量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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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在 制 訂 法 律 框 架 和 體 制 方 面 ，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頒 布 《 有 毒 化 學

品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595 章 ) (《 條 例 》 )， 藉 此 管 制 非 除 害 劑 類 持 久

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進 出 口 、 製 造 和 使 用 。 鑑 於 中 國 已 接 納 締 約 方 會

議 先 後 在 二 零 零 九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通 過 對 《 公 約 》 的 修 訂 ， 我 們 亦

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修 訂 《 條 例 》 ， 以 加 入 五 種 新 的 非 除 害 劑 類 持 久 性

有 機 污 染 物 9。 我 們 會 繼 續 不 時 更 新 《 條 例 》 ， 以 確 保 《 公 約 》

附件的所有修訂妥為納入《條例》內；  

( b )  在 核 實 和 完 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清 單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更 新 持 久 性 有

機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源 清 單 、 環 境 水 平 、 經 飲 食 攝 入 量 和 人 體 載 荷 ，

以 提 供 更 具 代 表 性 的 資 料 ， 供 分 析 和 評 估 之 用 。 我 們 會 利 用 聯 合

國 環 境 規 劃 署 發 表 的 「 工 具 包 」 ， 核 實 全 年 的 產 生 活 動 和 估 算 攝

入量，以繼續完善本地二噁英／呋喃的排放源清單；  

( c )  在 系 統 性 監 測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建 立 全 面 的 監 測 系

統 ， 並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在 環 境 中 、 本 地 所 消 耗 食 物 和 母 乳 內 所 含

有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；  

( d )  在 減 少 排 放 無 意 產 生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方 面 ， 我 們 將 會 繼 續 採

用 最 佳 可 行 技 術 和 最 佳 環 保 實 踐 ， 以 管 制 和 減 少 從 固 定 排 放 源 排

放 二 噁 英 ／ 呋 喃 至 本 地 環 境 中 。 我 們 已 大 致 完 成 全 港 性 的 污 水 改

善 計 劃 ， 包 括 完 成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甲 工 程 、 榕 樹 灣 污 水 處 理

廠 及 索 罟 灣 污 水 處 理 廠 ， 從 而 減 少 排 入 海 洋 環 境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

染 物 。 在 落 實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措 施 方 面 ， 我 們 亦 已 採 取 適 切 措 施 ，

例如妥善處理醫療廢物，以消減由此產生的二噁英／呋喃；  

( e )  在 提 高 公 眾 意 識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設 立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專 題 網

站 ， 編 製 資 料 單 張 以 派 發 給 公 眾 ， 以 及 舉 辦 相 關 的 公 眾 教 育 活

動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 這 些 工 作 ， 亦 會 加 強 宣 傳 ， 以 期 進 一 步 提 高

公眾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相關課題的認知；以及  

( f )  在 與 內 地 的 區 域 協 作 方 面 ， 我 們 與 泛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環 保 單 位 合 作

舉 辦 技 術 工 作 坊 和 制 定 聯 合 監 測 方 案 ， 並 且 參 加 國 家 環 境 保 護 部

舉 辦 的 技 術 會 議 ， 以 加 強 與 內 地 特 別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協 作 。

我 們 會 繼 續 加 強 與 內 地 的 區 域 協 作 ， 協 調 雙 方 監 測 持 久 性 有 機 污

染物的方法，並提高區域內監測數據的可比較性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新的非除害劑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 ( i )六溴聯苯； ( i i )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

(商用八溴二苯醚 )； ( i i i )五氯苯； ( iv)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 (商用五溴二苯醚 )及
(v)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類和全氟辛基磺酰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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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9 .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舉 辦 了 更 新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的

諮詢研討會，約有 100 名來自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參加，其中包括學術

界 、 商 會 和 有 使 用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工 業 界 代 表 。 我 們 在 會 上 報 告

了 已 更 新 的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各 代 表 對 在 香 港 實 施 《 公 約 》 的 最 新

策 略 和 行 動 計 劃 並 無 異 議 ， 只 就 《 公 約 》 新 增 的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管

制事宜提出一些查詢，例如發牌規定和申請時限等。  

未來路向  

10 .  我 們 計 劃 向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提 交 已 更 新 的 「 香 港 實 施 計 劃 」 ， 以 供

納 入 「 國 家 實 施 計 劃 」 內 。 如 日 後 《 公 約 》 再 有 增 列 持 久 性 有 機 污 染

物，我們會告知委員有關進一步更新「香港實施計劃」的情況。 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 


